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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审批（举办者变更）

一、服务对象：企业法人、社会组织法人

二、受理部门：新乡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

三、受理地址：新乡市红旗区新二街与人民东路交汇处东北角市

民中心二楼 126、127、128号人社局窗口

四、联系人：刘成龙

五、联系电话：0373-3026260

六、法定办理时限：90个工作日

七、承诺办理时限：1个工作日（承诺时间不包含听证、招标、

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、现场勘查、补件、

上报（转报）等步骤所需要的时间）

八、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
九、监督投诉电话：0373-3696600

十、设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（2018修正）》

第五十四条 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，须由举办者提出，在进行

财务清算后，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，报审批机关核准。

十一、受理条件：企业法人、社会组织法人依法申请

十二、申请材料：

1.变更事项申请表（内容应当包含理事会〔董事会〕或者其他

决策机构决议书）；

2.变更事项承诺书;

3.《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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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变更后的举办者的基本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5.变更协议、变更后的举办者出资证明（资产来源、资金数

额及有效证明文件）、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、财

务清算报告和审计报告；

6.在培学员安置方案。

十三、办理流程：

1.受理：由窗口工作人员受理；

2.审查：职建科按照新人社〔2024〕53号等文件对申请人提

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；

3.决定：审批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；

4.送达：将审批结果送达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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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办理流程

材料不合格
一次性告知补正文件资料

受理：市民中心 126、127、128窗口工作
人员申翊洁、赵奎花

审查：刘成龙 王情按照新人社〔2024〕
53号等文件进行审查

决定：审批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

送达：刘成龙、王情将审批结果送达申请人

申请人需按照新人社〔2024〕53 号等文件提供以
下材料：：1.变更事项申请表（内容应当包含理事会〔董
事会〕或者其他决策机构决议书）；2.变更事项承诺书.;3.
《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；4.变更后的举办者的基本情
况及相关证明材料；5.变更协议、变更后的举办者出资
证明（资产来源、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）、具有资
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、财务清算报告和审计报
告；6.在培学员安置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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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文书格式：

新乡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事项申请表
（格式）

学校名称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举办者

变更

事项

□1.举办者 □2.法定代表人或校长 □3.办学地址 □4. 学校名称

□5. 培训项目（职业、工种） □6.培训层次 □7.增设校区

变更前

变更后

变更

原因

理（董）

事会

意见 （理〔董〕事会决议附后）

年 月 日

受理人

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审核

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审批

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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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事项承诺书

×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新乡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申

请人 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学校理事会（董事会） 、 、 、 于 年

月 日召开会议，决定学校 由 变更为 。

2.变更后的 ，符合《新乡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标

准》（1）第 条 要求。（2）第 条

要求。

…………

以上信息与办学实际情况一致、真实有效。本单位如存在虚

假承诺情况，或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本单位存在与承诺内

容不符的情形，自愿接受撤销行政许可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承诺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

承诺人所在单位盖章：


